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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校企合作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落实省、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精神，培养与地

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技术应用性人才，促进产学结合，

加强学校的专业建设和实习基地建设，加强学校与用人单位的合

作，共同做好中职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向企业输入所需应用型技术

人才，共建长期的人力资源供需协作关系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校企合作原则：优势互补，资源共享，互惠互利。

具体地说，一是加强校企合作，实现资源共享；二是进行产学结

合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；三是坚持互惠互利，实现学校、企业、

学生三方共赢利。

第三条 校企合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学校与企业在开发生产、

经营管理方面的合作与交流，构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产、学、

研紧密结合的先进技术信息平台，引进现代企业的先进理念、先

进装备、先进技术、先进管理，重点为学生实践教学提供现代企

业场景化的实验实训环境，提高教学、科研能力和水平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四条 学校由校长、各处室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学校校企合

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学校校企合作的全面工作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研究、确立校企合作的指导思想、方式及步骤；



2

（二）领导、组织校企合作的实施工作，审批重大校企合作

项目；

（三）建立、完善校企合作的相关制度、管理机制，加强校

企合作的宣传。

第五条 学校成立校企合作办公室。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建

立各项规章制度，做好组织管理，制定校企合作计划，指导校企

合作各个环节的工作，协调解决各种问题，保证校企合作工作的

正常运转。

校企合作组织机构

组长：苗益民

副组长：昌贵平

成员：蔡宗海、王振华、高惠芳、角志坤、蔡瑞红、尤小坡

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加强学校与企业、社会的联系，拓宽和企业的合作渠

道与途径，拓展、提升校企合作项目内涵并组织开展校企合作与

实训中心建设项目的调研；

（二）根据国家科技、教育、经济发展方向和学校高技能人

才培养培训需要，负责制定中长期校企合作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

计划，统一协调和管理学院产学结合、校企合作工作；

（三）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建立健全校企合作、产学结合

的各项管理制度；

（四）策划并提出各种开展校企合作与交流的意见、建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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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、协调教学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，推进校企合作项目向深度

和广度发展；负责对各校企合作项目的指导和考核；

（五）负责校企合作协议的签订；

（六）负责校内外实训基地总体规划与建设工作，完成校（省、

国家）级基地建设项目的立项、申报和建设工作，做好校内各实

训基地建设的立项、论证、建设及验收等各项工作；

（七）做好校企合作项目质量信息反馈，在校园网上进行校

企合作动态报道，做好校企合作文件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工

作。


